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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限时办结制是指服务对象到各窗口单位办事，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手续齐全的前提下，经办单位或经办人应在规定或承诺的时限内办结或者予以答复其所诉求事项的制度。
第二条  政务局管理股室负责对在政务大厅各服务窗口执行限时办结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对违规责任的追究、通报、上报等工作。
各部门派驻政务大厅服务窗口负责人为限时办结负责人。
办理事项的受理人为该事项的首问责任人。
第三条  各部门所承诺的办结时限应遵照便民、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限时办结的事项：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服务对象向政务大厅窗口申报、审批、核准的有关事项；
（二）政务大厅及窗口单位政务公开中规定了办理时限的工作事项；
（三）上级机关和其他部门转达或交办来政务大厅和各窗口办理的有关事项；
事项办理分为咨询、申请、受理、办理、办结五个阶段进行。各窗口对办理事项实行“五公开”：公开项目名称、设立依据、申报材料、办理程序、承诺期限。通过政务大厅电子显示屏、宣传栏等形式向社会公开。
受理时间从申请人提出申请交齐应交材料的次日起按工作日计算；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其办理时限从申请人补齐材料的次日起按工作日计算。
第五条  限时办结的要求：
（一）对即办事项，在服务对象手续完备，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应当场予以办结。
（二）对承诺件，各窗口单位承诺了办理时限的事项，必须在承诺期限内按时办结；特殊情况不能在规定时限内办结的，要及时向服务对象说明原因，并应给服务对象一个明确的办理时限。
（三）对于联办件，需要几个部门共同办理审批的项目，在申请资料齐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由事项办理牵头单位负责召集相关部门经办人员进行会审会签，力求一次性办结；对涉及面广的重大事项、情况复杂等事项，要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由主管领导召集相关单位一把手参加会审会签，如不能一次性办结的，也应给服务对象一个明确的办理时限。
（四）对需要到上级部门审批的上报件项目，由窗口单位在规定时限内上报上级部门审批，并协助服务对象在上级规定的承诺时限内办结。
（五）对上级转达或交办的事项，领导批件，有明确办理时限要求的，按明确的时限办理；无办理时限要求的，也应及时办理。
第六条  各窗口工作人员对所受理的事项，要在规定时限内办结，并保证质量，严禁推诿拖沓。对该办不办或拖延办理，违反限时办结制的，政务服务管理局一经查实将对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作退回本部门处理，并取消当年评优资格。

